
 

 

公民黨就《傷殘津貼及處理有關申請的制度意見書》  

 

政府自 1973 年設立傷殘津貼制度，旨在為殘障人士提供經濟援助，

以應付因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，就是因為傷殘津貼無須供款，亦

無須接受資產審查，所以，普通及嚴重傷殘的津貼的金額分別是每

月 $1,695 及 $3,390 元，津貼金額的數值，對申領津貼的殘疾人士來

說，只可視為額外的支援，未能成為獨立生活的經濟所依，更遑論成

為鼓勵殘疾人士留在社區被照顧的誘因。  

政府統計處的《第 62 號專題報告書》就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作出

統計調查，在統計期間，估計約有 578 600 名居住於院舍及住戶內 1，

而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，截至 2017 年 2 月底，領取普通及嚴

重傷殘津貼的個案分別為 119,881 及 22,203 宗，即只有 1/4 殘疾人

士有領取津貼，顯見傷殘津貼被濫用的機會，因此，署方就傷殘津貼

申請審批設多重關卡及限制，其實並不必要。  

傷殘津貼的金額，根本不足以供人糊口，現時很多僱主對於聘用傷

殘人士仍然存在猶疑態度，就連政府部門，都只是因為政策才願意

聘用不多於 2%的殘疾人士作員工，而爭取殘疾人士就業的團體或殘

疾人士本身，都希望有就業機會多於領取這不足糊口津貼，而且，政

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討建議，已同意傷殘程度與工作賺錢能力不應

掛勾，因此，政府遲遲不願在醫療評估表格上，刪除「喪失 100%賺

取收入能力」的提述，令申領殘疾津貼人士有濫用傷殘之嫌，亦可能

令原本合資格申領人士被排除在外，這種不合理及不必要的措施，

應該儘快取消。  

另外，隨著社會持續發展，只單靠有醫護人員作出評估殘疾人士的

傷殘需要，似乎不夠全面，況且鄰近城市及其他發達國家都會按世

界衛生組織的規定，研究去制訂一套完善及廣為社會接受的殘疾人

士照顧政策，因此，將現有的評定機制擴大至其他專業團體，例如社

會服務專業等，以跨部門合作方式以評估殘疾人士的程度及需要，

需要落實推行。  

 

公民黨認為推行檢討傷殘津貼審批制度的同時，制訂一套完善殘疾

政策亦是有需要，就此，公民黨認為 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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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傷殘津貼申領要儘快刪除「喪失 100%賺取收入能力」的提述，免

除讓殘疾人士有濫用殘疾之嫌，令社會接受支援及照顧殘疾人士

這個弱勢群體的需要性  ;  

2.  設立跨部門的專業團隊作為審批申請機制，令審批的工作更具客

觀及多元性的考慮，減低制度對申請人的不公平性，更應儘快訂

立一套與國際社會配合的殘疾人士支援制度及社會政策  ;  

3.  長遠而言，政府就殘疾人士的工作配額制度，需要落實推行，令

更多殘疾人士有工作機會，這樣才可以徹底改善有利殘疾人士的

福利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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